
淡江大學 外語學院 商管學院 

「淡江大學法語企管學分學程」實施規則 

97.03.04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法文系系務會議通過 
97.05.09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1.10.04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商管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1.11.07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7.03.13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法文系系務會議通過 

107.03.22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外語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7.05.23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14.03.11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法文系系務會議通過 

114.03.18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外語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4.05.09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設立宗旨：為因應全球化時代趨勢，配合跨國企業之人才需求，以培養淡江大學學生法

語語言能力與企業管理雙重專業知能，特參考「淡江大學開課原則」暨「淡江大學跨系

所院學程設置規則」，訂定「淡江大學法語企管學分學程」實施規則（以下簡稱本規

則）。 

二、申請資格：凡本校在學學生，對法語語言文化與企業管理相關領域有興趣，已修畢歐洲

語文學系法文組八學分或企業管理學系企業概論、管理學六學分以上（含）成績及格，

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分以上者，均可申請修習。 

三、修習學程之申請方式：於每學期開學後至加退選結束前，填妥「修習學分學程申請表」

（附件一），並檢附學生證影本及相關資料，送交歐洲語文學系或企業管理學系系辦備

查。 

四、修習科目及學分數： 

（一）法語企管學分學程：必修二十學分，選修至少（含）二學分。 

（二）以上學分其中至少應有十二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所、加修學系及輔系之應修

科目，方可取得核發學程證明書之資格。 

（三）學程必選修科目表詳見法語企管學分學程修習課程清單（附件二）。 

五、學程認證： 

（一）申請時間：修畢學程規定學分數後，於每學期結束後三週內，至歐洲語文學系法

文組或企業管理學系網站下載「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附件三），填妥並檢附

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向歐洲語文學系或企業管理學系系辦提出認證申請。 

（二）學程審查：需依第四條規定修畢最低應修習學分數（其中至少應有十二學分不屬

於學生主修系、所、加修學系及輔系之應修科目），且成績合格。 

（三）經審查通過後，報請學校發給「淡江大學法語企管學分學程學分證明」。 

（四）申請學分學程前如已修習學程指定科目，亦可列入審查。 

六、學生得依學校規定延長修業年限，但不得以修習本學程作為申請延畢之理由。 

七、各系開課科目名稱及學分數如有調整，則依歐洲語文學系與企業管理學系公佈之學程修

習課程清單為準。 



八、本學程因故需終止實施時，應於終止一學年前提具終止說明書，經參與系所及所屬學院

會簽，提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終止實施。 

九、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